
《澳門行政邁向九九》研討會 

高嘉綾*  

一九九七年十月三日及四日舉行了一個名為《澳門行政邁向九九》的研討會，該

研討會由澳門法律公共行政翻譯學會主辦，法律翻譯辦公室及行政暨公職司協辦，與

會者包括澳門、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國的學術界和政界。 

舉辦這次研討會的目的，是讓大家有一個場合討論和思考與澳門公共行政的過渡

有關的問題，以便為延續至一九九九年以後的行政組織和行政活動的有關問題和需要

找出答案。 

會上發表的論文圍繞 研討會的主題而分為三個專題，即澳門行政管理人員的本

地化、行政訴訟及行政程序的本地化和修訂，以及澳門地區的宏觀行政架構與《澳門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銜接。 

公共行政管理人員本地化是最為突出的和獲與會者討論得最熱烈的論題。圍繞這

一專題所發表的論文，包括行政暨公職司司長薛尼路的《公務員本地化》，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

吳建璠教授的《抓緊時間做好公務員本地化的工作》，以及清華大學法律系主任、中

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及澳

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王叔文教授的《論澳門行政管理人員的本地化》。 

在上述論文中公務員本地化的概念無論在理論方面，抑或在執行政策方面，都是

大家最關心的。不過，由於這是一個引起最多爭論的題目，所以研討會並未能就這個

概念的定義達成共識。 

很明顯對於大部分與會者來說，本地化的客觀範圍似乎只包括中、高級公務員。

這些公務員的本地化涉及一個比例問題，亦即在澳門人口中佔大多數的中國人與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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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當局的代表性的問題，而且還涉及「種族平衡」問題，這是管理的正當性的主要

條件。 

至於本地化的主觀範圍，爭論激烈。一方面，涉及《基本法》為永久居民所定的

規範性標準，以及《基本法》第九十七條至第一百條所定的其他規範性標準。另一方

面，又涉及一些純政治性的標準，主要為「愛國主義」標準。這個標準主要表現在三

個方面：尊重國家、誠心誠意擁護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以及不作破壞本地區繁

榮和安定的行為。 

不過，有人認為本地化不取決於種族和國籍，只取決於是否在澳門居住以及是否

掌握其中一種官方語言。除了與澳門公共行政當局有聯繫之外，是否有意願及是否具

備客觀條件去維持該聯繫也是很重要的。 

撇開所有的分歧，與會者就培訓公務員（無論在學術及技術方面，抑或語言方

面）的重要性而言是達到共識的，因為他們都認為培訓公務員能確保本地化的操作。 

至於行政訴訟及行政程序的本地化和修訂的問題，有關主講者及論文包括科英布

拉大學法學院麥菲娜講師的《行政訴訟的保全保障及其必要改革》、中國國家行政學

院應松年教授的《大陸與澳門地區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澳門法律公共行政翻譯學

會會員加路士的《行政訴訟的法律本地化》、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研究所朱維究教授

的《行政程序法與實施法治原則》，以及澳門大學法學院客席助理教授歐布基的《在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範疇內的公共行政透明度及被管理者的基本權利》。 

除了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澳門的現行行政程序法的結構、一般原則、主體及行政

活動的若干表現作了比較，以利於改革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該項事宜的法例之外，還

比較了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的行政程序制度，以探討在該等制度中所體現的合法性原

則的不同概念。最後，總結得出，以採用一個揉合了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優點的折

衷體系為佳。該體系由公共利益原則、尊重被管理者的基本權利（尤其是資訊權）原

則以及公開和參與原則所形成。 

在澳門的行政程序和行政訴訟制度方面，需要強調的是，鑑於現行被管理者的若

干基本權利將會消失，而且《基本法》亦沒有就此作出充分規定，所以必須修改上述

制度。有效的司法保護權（尤其是辯護的保全措施）以及促進行政透明度的訴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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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取得檔案權及訴訟參與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沒有就這三種權利作出明

確規定）是研討會的重點。因此，對行政程序和行政訴訟制度的修改應考慮被管理者

的權利、自由及保障的原則和規定，並作出若干改進，以確保《基本法》所提倡的延

續性。 

至於澳門公共行政架構與未來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銜接問題，會上提出了有

關行政重組的若干建議，其中某些還相當創新。值得一提的是，儘快解決公務員本地

化問題是進行任何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條件。有關這一專題，澳門基金會管理委員會、

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會長吳志良博士、澳門法律公共行政翻譯學會會員張德榮、法

律翻譯辦公室主任賈樂龍、北京政法大學張樹義教授和葡萄牙總理府國務秘書簡能思

分別發表了題為《澳門宏觀行政架構的發展及其與〈基本法〉的銜接》、《現行機關

設置中領導層次的過渡 － 與〈基本法〉銜接的問題》、《官方語言雙語制在法律行

政上所牽涉的問題》、《澳門社會發展與行政過渡》以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範疇內的政制預期演變》的論文。 

問題是究竟現行行政架構是否切合本地區的實況和《基本法》。 

對於須透過減少職級（尤其是副司長、組長和科長）和在職人員數目，以及撤銷

若干職位以簡化行政組織這一點，均能達至共識。另一方面，亦關注到財政資源的浪

費及存在極其繁複和緩慢的程序等問題，為此應引入有利於非官僚化及提高效率和責

任，以及有利於資源的效益的解決辦法，而行政分權便是其中一個可行辦法。 

需要指出的是行政當局與社會間存有距離，以及市民缺乏對政治 － 意識形態的

動力。由於行政當局採取不干預經濟的態度，以及存在在某程度上能使公共權力的行

為具有合法性的諮詢架構（這與產生平衡的參與架構相似），所以社會一直都「容

忍」當局的管理。事實上，上述諮詢架構被指為澳門法律 － 政治體系的特殊性和

穩定性的秘密之一。 

至於將來，《基本法》所規定的自治程度是較《澳門組織章程》所規定的現行的

自治程度為大的，除此之外，雖然行政長官不具有立法權，但其地位則較總督的地位

鞏固，這一點尤其表現在合法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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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文和中文同時享有官語地位這一法律事實，勢將無可避免地導致若干方面的改

變，而且還需要執行權和立法權的參與，以便在衡量過可用的資源及客觀的社會和語

言條件之後，能落實市民和公共權力對語言的權利和義務。尤其必須修改《行政程序

法典》及制定法例，以便清楚界定在甚麼條件下應採用哪種語文來處理行政當局與私

人的關係，特別是選擇語言的基本權利、解釋和公布雙語法律行為的規則，以及兩種

語言具有同等地位的原則。有關最後一種原則，需要強調的是對其所作的澄清，亦即

兩種官方語言的使用具有同等地位，不表示所有行政活動均應以兩種官方語言進行，

而是可按具體程序及考慮到所涉及的不同利益採用其中一種語言。 

概括來說，以上為研討會所帶出的基本論點。事實上，研討會已達到促進思考的

目的，而且具有澄清過渡期的若干基本情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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